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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申    请    书





	项  目  名  称
	

	成  果  形  式
	

	学  科  分  类
	

	申 请 人 姓 名
	

	项目 责任 单位
	

	填  表  日  期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承诺书

我已认真阅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施办法（试行）》，符合其中有关要求，并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真实性负责；承诺本人所申报的项目成果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和知识产权争议，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
如获准立项，我承诺以本申请书为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有关规定，配合做好成果出版相关工作。同意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使用本申请书所有数据资料进行宣传推介，使用该项目出版成果进行学术应用，但应保留作者的署名权。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本表用计算机如实填写，一式3份，A4纸打印、左侧装订。
2.封面上方编号框不填。
3.项目名称——最多不超过40个汉字（包括副标题）。
4.成果形式——封面“成果形式”填学术专著、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文献资料汇编、工具书或其它；表内填写代表字母。
5.主题词——按研究内容确定，限填3个。
6.学科分类——封面“学科分类”填写一级学科名称，如“世界历史”；表内填写至二级学科，一、二级学科用间隔号分开，如“哲学·伦理学”。
7.项目责任单位——填写规范全称，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不能填写“北京社科院”。
8.主要合作者——须为真正参加成果撰写的人员，不包括科研管理、财务管理、后勤服务等人员。不含项目申请人。
9.本表各栏目可加行、加页，但应保持页面完整性。 

一、数据表
	项目名称
	 

	主题词
	
	
	

	学科分类
	
	成果字数
	（万字）

	成果形式
	
	A学术专著   B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C文献资料汇编   D工具书   E其它

	申请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担任导师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手机
	                               
	电子邮箱
	

	本成果主要合作者
	姓名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学历
	学位
	工 作 单 位

	
	
	
	
	
	
	

	
	
	
	
	
	
	

	
	
	
	
	
	
	

	
	
	
	
	
	
	

	以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申报的成果还需填写以下内容

	博士毕业院校
	

	博士导师姓名
	
	论文通过时间
	


	

	




[bookmark: _GoBack]二、相关项目及成果
	本 人 承 担 过 的 国 家 级 、 省 部 级 科 研 项 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类别
	是否
结项
	是否
出版

	
	
	
	
	

	
	
	
	
	

	
	
	
	
	

	
	
	
	
	

	
	
	
	
	

	
	
	
	
	

	本 人 历 年 已 出 版 的 直 接 相 关 著 作

	序号
	著 作 名 称
	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与申报成果
有无重复及比例

	
	
	
	

	
	
	
	

	
	
	
	

	
	
	
	

	
	
	
	

	本 人 近 两 年 内 发 表 的 相 关 论 文

	序号
	论 文 名 称
	发表期刊
	时间

	
	
	
	

	
	
	
	

	
	
	
	

	
	
	
	

	
	
	
	

	
	
	
	

	
	
	
	



三、申报成果介绍
	填写成果的主要内容，以及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学术创新、学术价值等。（不少于1500字）














































































4、 申报成果篇章目录
	


































五、项目责任单位意见
	请明确填写申请书填报内容是否属实，是否同意承担项目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责任，不能简单填写“同意”或空白。










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                         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六、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社科规划办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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